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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下达的2025年团体标准修订编制计划，将《电力管道探测机器人》列为标准编制项目，并于2025年04月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进行了立项公告。
（二）编制背景及目的 
地下电力管道是城市发展的命脉，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日益发展，城市交通、建筑等基础设施成倍增长，城市规模和面积日益扩大，电力电缆、通讯电缆等管道种类日趋增多，在数量和密度上不断增大，尤以地下电力管道在城市运行中具有极端重要性。由于缺乏准确的地下电力管道信息而造成的施工挖断地下电力管道的事故频发，且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各种地下电力管道的定位和检修。事故预防和快速定位已成为地下电力管道管理的重要任务。
现存的普通管道机器人普遍存在不满足电力管道探测要求的问题，如体积较大，不能适应电力管线的小直径要求（200mm 以下）；抓壁力不强，不能适应具有一定倾斜角度的电力管线环境；定位不准确，或者没有连续定位功能，不能准确检测电力管线的地下走向与轨迹；智能化或自动化不足；供电模式不灵活，有电缆模式限制机器人灵活性等。电力管道探测机器人是针对电力管道管径小、管道环境恶劣复杂、定位精度要求高等特点研制的专用机器人。但截止目前，尚未有相关标准对其技术条件进行规范，亟需通过制定标准实现电力管道探测机器人的推广和应用。本项目的提出旨在统一电力管道探测机器人的技术规范，提升设备可靠性和通用性，实现电力管道探测机器人的推广和应用，提高电力管道探测行业的智能化水平。
（三）编制过程 
    2025年04月，完成《电力管道探测机器人》的立项。标准立项计划下达后，根据相关文件的要求，明确小组成员工作任务并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
2025 年 04月至2025年 05月，标准编制组对国内外的相关行业、标准、科研成果、专著等开展广泛、深入的调研，在此基础上完成《电力管道探测机器人》的草案。随后标准制定小组与相关专家经多次研究、讨论对草案进行数次修改，于2025年5月底提交《电力管道探测机器人》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拟定于2025年06月在网上公示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和建议。
制定小组将根据各方意见和建议对标准进行修改后形成送审稿。

（四）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由宁波广强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牵头成立标准制定小组，在广泛调研、查阅和研究国际、国内的现行标准，结合行业现行技术痛点和空白，组织、协调和策划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草拟和修改过程。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制定原则
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标准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 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

（二）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1、范围：本文件适用于爬行速度不高于 2 m/s 的电力管道探测机器人。
2、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了本文件引用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3、术语和定义：对电力管道探测机器人进行术语的界定。
4、组成：介绍了电力管道探测机器人的通用组成部分。
5、原材料：对电力管道探测机器人所用铝合金压铸件的抗拉强度和灌封胶的有害物质限量进行规定。
5、技术要求：对电力管道探测机器人从外观与结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防护等级、环境适应性、安全要求、防爆、噪声几方面对进行规范。
6、检测方法：对技术要求对应的检测方法进行描述。
7、检验规则。
8、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行业情况及公司的实践进行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无。
（五）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通过标准的制定，可以推动电力管道探测机器人的模块化设计，提高不同生产企业间的兼容性，降低运维成本；电力管道探测机器人的推广和应用也可提高电力管道巡检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减少人力投入成本，提高人工安全性和检测效率。同时，标准的制定可加速技术推广，预计2025年管道机器人市场规模超50亿元，可以带动产业链（传感器、AI算法等）升级。   

（六）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与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组织线下宣传活动、线上渠道推广，进行标准的内容宣传。
2、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培训和讲座，介绍本标准并进行答疑。
3、与相关协会、机构、企业等合作伙伴共通普及和推广。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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